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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环 境 保 护 厅

桂环函〔2013〕1334 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

关于答复自治区纠风办政风行风评议员

万小龙同志意见建议的函

万小龙同志：

自治区纠风办转来您提出的意见建议收悉。对您反映的南

宁市国贸中心后面食街抽排废水产生噪声和气味影响周边群众

生活的问题，我厅高度重视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及时转南宁

市环境保护局办理。根据南宁市环境保护局调查处理情况，现

函复如下：

南宁市国贸中心准确名称为广西国际贸易中心（以下简称

国贸中心），其商场和餐饮服务店由北京金银建物业服务有限公

司南宁分公司和南宁金裕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管理。2013

年 7 月 18 日，南宁市环境保护局组织青秀区环境保护局监察人

员现场调查，查实，国贸中心的化粪池每年清理一次，中心所

有饮食服务店使用的隔油池每月由南宁市治清油脂加工厂人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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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理一次。监察人员与您提供的投诉群众联系，投诉人称抽排

污水发生在前段时间，近期已没有此现象。

为避免问题再次出现，青秀区环境保护局已要求国贸中心

合理调整对化粪池和隔油池的清理时间，尽量减少对周边群众

生活造成影响。我厅将加大监督管理工作，督促基层环境保护

部门认真履职，全面提升执法效率和水平。

感谢您对环保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以及提出宝贵的意见建

议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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